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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骨干教师是学校教师队伍
的中坚力量，在教育教学、专业研究
等方面优势突出。充分发挥其辐射
引领作用，对整体提升教师队伍素
养、推动学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健全制度化引领机制，是发挥
辐射作用的基础保障。学校应明确
骨干教师的职责与权利，将辐射引

领工作纳入岗位职责和考核评价体
系。完善制度保障，能推动骨干教
师的引领行为由自发走向自觉、由
零散走向系统，确保相关工作规范
有序、常态长效开展。

搭建多元化辐射交流平台，是
扩大引领成效的重要路径。学校应
为骨干教师创设多元展示与互助交
流载体，使其专业智慧惠及更多教

师。同时，优先安排骨干教师参加
高端研修与学术交流，助力其持续
更新教育理念；坚持精神激励与物
质激励相结合，让骨干教师在履职
引领中收获职业成就感与归属感。

构建双向互动共生机制，能够
突破单向输出的局限。骨干教师在
帮扶同伴成长的同时，也可从青年
教师的创新思维、同行伙伴的多元

视角中获得启发，实现教学相长。
学校要营造合作共进的教研文化，
让骨干教师的辐射引领成为双向赋
能、共同成长的专业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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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骨干教师辐射引领作用的发挥机制

【摘要】把艺术与科技融合于学
前教育中，不仅能为幼儿提供多元
化的学习体验，还能有效启迪幼儿
的创新思维，促进其全面发展。

【关键词】学前教育；艺术；科
技；创新思维；教育模式创新

通过融合艺术与科技，可以激
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跨学科
整合能力，为幼儿的未来学习和生
活奠定坚实基础[1]。

一、融合艺术与科技在学前教
育中的重要意义

1. 激发幼儿学习兴趣，拓宽幼
儿认知视野

通过科技手段展示艺术作品，
如数字绘画、虚拟现实艺术体验等，
可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其探
索欲望，同时拓展幼儿的认知视野，
使其接触并理解更多元的文化和艺
术形式。

2. 培养创新思维与跨学科整合
能力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要求幼儿在
不同领域间进行知识迁移与整合，
这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创新思维和跨
学科整合能力。

3. 促进情感发展与社会交往能
力的提升

艺术与科技活动往往需要幼儿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这有助于培养
幼儿的情感表达、沟通协作和社会
适应能力。

二、融合艺术与科技在学前教
育中的实施策略

1. 构建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教育
环境

幼儿园应构建艺术与科技融合
的教育环境，包括配备相应的科技
设施和艺术创作材料。

2. 设计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教
学活动

教师应设计艺术与科技相结合

的教学活动，如数字绘画教学、虚拟
现实艺术创作、机器人编程与艺术
创作相结合等。

3. 鼓励幼儿参与艺术与科技
项目

幼儿园可以组织幼儿参与艺术
与科技项目，如创意科技比赛、艺术
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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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艺术与科技，启迪幼儿创新思维

察哈尔右翼后旗旺牧生态牧场乳制
品 加 工 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150928MA0QUPXFSQ，所持有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号 SC10515092800174 已于
2026年2月1日到期，现声明作废，不再
用于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如有继续在网

络平台等渠道使用上述证号销售产品属
于违法行为，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察哈尔右翼后旗旺牧生态牧场乳制

品加工厂
2026年5月5日

公 告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冯家顺 孙鹏程

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
切身利益，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
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
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关
系交织。

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
同乘”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
问题，5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作
出规定，厘清责任。

乘客“开门杀”车辆保险是否赔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停
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
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
来无妄之灾。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
时，机动车所投保险是否应对该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
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
芳介绍，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
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
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
人赔付。

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
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
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
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
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开门杀”事故中，乘
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
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
甩锅。

在一起案例中，董某驾车行驶
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
时，驾驶员董某未提醒注意车外情
况，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
生碰撞 ，造成潘某受伤。法院认
为，驾驶人未尽到提醒义务，乘车
人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
构成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
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
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
能成立；超出保险范围的，由杜某、
董某连带赔偿。

“这一规定既合理厘定了责任，
乘车人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
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适
格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厦门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炯说。

“好意同乘”出意外 驾驶人赔多少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两好
友出游踏青……“无偿搭乘”“搭便
车”在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

“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交通事
故该如何划分责任？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
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
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
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
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后，公
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
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陈宜
芳介绍，这一认定中的全责、主责，能
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
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
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
不同认识。

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
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

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
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

让我们来看一起真实案例：午饭
后，张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李某前往
同一地点。途中，张某突然犯困撞到
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
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
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
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公安交管部
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张某系无
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
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最终判决张某承
担80%的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好意同乘”
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
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
的社会风尚，但并未免除驾驶人的安
全驾驶义务，这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
安全谨慎驾驶。

“道交纠纷情形较多，法律关系
复杂，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无法涵盖
所有的情形。有些问题通过制定司
法解释解决尚不成熟。”最高法民一
庭副庭长杜军说，对此，我们采取在
互联网上答疑、推送案例入人民法院
案例库等恰当方式进行解答和指导，
提供稳妥适用法律的思路和参考，确
保裁判尺度统一。

租车借车出事故 车主有何责任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游
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
来、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
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
还是由使用人担责？

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
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

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何理解，存在争议。”陈宜芳说。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
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
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
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
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
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
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
果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
其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赔
偿责任。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张某将自
己的车辆交给饮酒后的冯某驾驶，冯
某超速行驶致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
伤。法院认为，张某明知冯某饮酒仍
出借车辆，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
赔偿李某；超出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
偿，其中40%由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
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他
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
驶的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与他人，
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司法解释
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
将强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
意识，引导其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
路杀手”。

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
他。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妥当
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引导公众增强
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
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
好有序的交通秩序。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开门杀”“好意同乘”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来了

□新华社记者 马丽娟 唐紫宸

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
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
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
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

“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
次性‘猛吃’，很容易诱发急性低血糖，也就
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
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羽菡说，荔枝果糖含
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糖分快速涌
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
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
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
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
式下跌。

“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则可
能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
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
险系数更高。”夏羽菡建议，尽量在饭后食
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
不超过15颗，儿童则不超过5颗。

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
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
防止上火。

凭借其独特的风味，榴莲成为夏日“新
宠”。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郭斌说，
榴莲性热，食用过多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
功能，导致湿热内生。如不慎吃榴莲过量，

导致口干口苦、小便黄臭、腹胀便秘等不
适，可以吃山竹来化解。山竹寒凉，可以克
制榴莲的大热之性。“酒与榴莲皆属大热之
物，两者不建议同时食用。”郭斌提示。

“榴莲的糖分、热量高，脂肪含量也不
低，肥胖人群宜少食。糖尿病、肾病和高脂
血症患者尽量忌口。”夏羽菡提醒，菠萝蜜
同样属于高糖高热的热带水果，建议适量
食用。

作为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
上市。“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
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
超过500克。”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
用会损伤脾胃阳气。

西瓜储存也有学问。夏羽菡提醒，吃
不完的西瓜需及时用干净保鲜膜严实包
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
24 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
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
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病菌。孕妇、婴幼儿
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
西瓜。

过敏体质者吃芒果需留心。专家表
示，芒果果皮的汁液含有漆酚等致敏成分，
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
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去皮切块后用
餐具送入口中，避免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
皮肤。

（新华社银川5月6日电）

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新华社记者 苏醒 郑钧天 龚联康

“层高更高了，阳台更多了，隔音降噪更好了。”这个“五
一”假期，上海市民任凯忙着选房看房，实地对比多个楼盘
后，一处按照新规范建设的新楼盘让他心动了，“这就是我
心目中的好房子！”

去年5月1日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
建设标准。各地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
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五一”假期期间，记者走访多地房地产市场发现，新标
准引领下的“好房子”，更加契合群众住有优居的需求，有效
激发改善型住房消费活力。

在宁夏银川一处以“好房子”标准建设的楼盘，前来看
房选房的市民络绎不绝。项目负责人关玮熙介绍，项目层
高最低3米，洋房产品可达3.15米，得房率接近100%，空间
布局也更合理，受到很多改善型置业群体青睐。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
的“好房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动安全舒适
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正具象
为百姓可感可及的居住体验。

居住安全是“好房子”的首要标准。记者走访了解到，
各地新建“好房子”项目重点提升建筑抗震、防火等安全性
能，燃气报警及自动切断装置、智能门锁等已成为越来越多
楼盘的“标配”。

上海越秀招商·和樾长宁项目采用智能安防系统，发生
盗窃入侵时可自动报警；电梯配备五方通话系统，遇故障可
快速联络救援；雨水回用系统可加快雨水下渗，减少雨水径
流，有效缓解强降雨天气小区“内涝”等问题。

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卫串味返味等民生痛点，各
地“好房子”项目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推动住宅舒适度全
面升级。

北京中建宸园项目在多个关键环节优化居住细节。
通过楼板浮筑工艺、加厚分户墙、隔音门窗等，增强隔音效
果，阻隔邻里与外界噪音；运用高品质烟道、防回阀、同层
排水、地漏自补水、静音管材等技术措施，系统解决串味、
返味、排水噪声等问题。

中建智地副总经理王琼告诉记者，“好房子”建设不再
是居住痛点的事后修补，而是围绕居民的居住体验，对可
能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进行前置处理，把问题解决在设计
和施工阶段，实现从设计、选材、工艺、实测到交付反馈的
系统治理。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也让住宅变得更绿色、更智
慧。多地示范项目运用智慧社区系统，在儿童活动区、公
共花园等场所设置紧急呼叫按钮与智能监控设备，实现高
空抛物全天候监测；全面使用绿色低碳建材，配套全屋智
能家居，通过触屏、语音交互、移动App等多种方式，实现户内灯光、窗帘、空调、地暖、新风
等设备功能智能控制。

《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全国层面的政策推进和市场反应均呈现出积极态势。
据机构统计，各地共发布“好房子”相关政策近50条，涉及技术规范和支持政策两类，政策
覆盖链条更加完整，从土地供应、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延伸到金融支持和后期运维等多个
环节。

“好房子”建设成效持续显现，不仅提升了住房品质，更促进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新规之下新建楼盘在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
置、架空层设置、绿色建材使用、智慧小区建设等方面均有变化，购房者对空间感、得房
率、居住体验等提出更高要求，这正在加速住宅产品更新迭代。

新房子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改造成“好房子”。“好房子”不仅是居住空间的
改善，更代表生活方式的改变。各地正在因地制宜探索既有住房多样化的更新改造路
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试点“原拆原建”模式，武汉试点“住宅合作社”自主更新机
制，全国范围内老旧小区改造中加装电梯、节能改造、智慧化提升等措施，正共同推动存
量住房逐步向“好房子”迈进。

“好房子”建设还带动绿色建材、智能装备、装配式建筑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升级。湖
北省住建厅数据显示，当地已建成“2+4+N”智能建造供应链平台，整合企业超千家，上链
房源12.7万套，60余家骨干企业组建智能建造产业协作联盟，以新供给培育房地产行业
新质生产力。

严跃进认为，“好房子”建设是当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供给结构的重要举措，
通过扎实落地《住宅项目规范》，引导市场从“有房住”向“住好房”转变，房企发展模式和
行业竞争逻辑有望迎来重塑，并将持续释放住房消费潜力。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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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5月1日拍摄
的武汉站东广场进站
口（无人机照片）。

来自交通运输部
的 数 据 显 示 ，2026 年

“五一”假期（5 月 1 日
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
人 员 流 动 总 量 为
151712.8 万人次，日均
为 30342.56 万人次，同
比增长3.49%。

新华社发（赵军 摄）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
人数达 15.17 亿人次


